 蚌埠学院合同专用章使用审批表
合同编号：
	申请日期
	
	用章份数
	         份

	用章申请人
(经办人)
	所在部门
	

	
	姓  名
	
	联系电话
	

	合  同   （协议）
主  要
内  容
	 合同（协议）
名       称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起止日期
	

	
	委托方单位名称
	

	有无外协
	
	外协单位
	

	（委托方）设备采购金额（万元）
	
	中试产业化材料等费用（万元）
	

	项目组成员（按顺序排列）

	项目负责人意见：
签字：
                       日期：
	所在学院（部）审核意见（如无归属学院，此栏可以不填）
签字（盖章）： 
                日期：

	服务地方办公室形式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日期：
	学校法律顾问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科研处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学校分管领导审核
签字（盖章）：       
日期：

	学校行政主要领导审核
签字（盖章）：       
日期：
	学校党委主要领导审核
签字（盖章）：       
日期：


注：1.用章申请人、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要如实填写，签字不得代签。

2.合同（协议）签订手续完备后，合同（协议）文本原件1份留存科研处、1份留存所在学院（部）。
3.合同金额100万元以下的，由科研处登记备案；合同金额在100万元（含）至200万元（不含）之间的，科研处登记备案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核；合同金额在200万元（含）至500万元（不含）之间的，报院长办公会审议；合同金额在500万（含）以上的，报校党委会审议；该审批表办结后凭复印件在党政办履行盖章手续，原件交科研处备案。
